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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会计准则看Q D II的会计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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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D II（合格境内机构投 资者）是在外

汇管制下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权

宜之计，以 实现 在资本项目 未完全开

放的情况下，国内投 资者进行海外资

本市场投 资。目前实务中对于 QD II在形

式上并没有明确的会计主体规 范，但

笔者认 为，遵从“实质重于形式”原则，

Q D I I

应该有会计主体规 范可依。在目

前，可以比 照《证券投 资基金会计核算

办法》中“基金管理公 司对所管理的基

金应 当以 基金为会计核算主体，独立

建账、独立核算”的相关规定。现在新

的会计 准则 已公 布，在新的会计准则

正式实 施之后 ，可以 遵从新准则 等相

应规定。

一、 记账本位 币的选择问题

《企业会计准则 第 1 9 号——外币

折算》（以下 简称CAS 1 9）明确了记账本位

币的确定问题，但对于 QD I I

，笔者发现

其范围界定过窄。CAS 1 9所规定的记账

本位币实质上与 F ASB 第52 号准则和

IASB 第2 1 号准则中所采纳的 “功 能货

币”（Functional currercy）概念相同，功 能

货币（记账本位 币）即“主体从事经营活

动的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”。但在对

功 能货币的具体选择上，
IASB和 FASB都

针对国外经营的不 同 分类进行了相应

规 范，主要 包括将国外经营区分为“构

成报告 企业经营整体组成部分的国外

经营”（简称“国外经营”）和“国外实体”

两种，对于 “国外经营”，视 为母公 司

经营实体在境外经营的延伸，因此 采

用 与母公 司一致的币种作为 记账本位

币；对于 “国外实体”，由于该实体主

要在投 资地（或经营地）当地市场运作，

且 受母公 司经营实体影响较小，则 采

用 当地币种作为记账本位币，CAS 1 9主

要规定了“境外经营”的记账本位币确

定，没有关于“境外实体”及相应记账

本位币的表述。具体到 QD II这种特殊但

又 可能是普遍的主体，其发起人或委

托人在目前看来至 少 包括全国社保 基

金理事会、保险公 司、基金公 司等，其

一旦 在境内募集成功（或者直接运用自

有外汇资金）并投 资于境外市场后 ，不

论 采取委托投资目的地 当地的专业投

资管理机构进行投 资运作，还是境内

公司直接投 资运作，QD I I

资产本身都是

一个独立 运转的主体，该主体的运作

与境内委托人或管理人等 自 身资产 无

关，具有相 当的独立性，况且，它又以

投 资目的地 当地货币进行交易、 结算，

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相关精神，QD II 在

性 质 上 应该是一种典型的 “境外实

体”。故笔者建议 ，应允许 QD II 类主体

在记账本位币选择上，依据 “境外实

体”的经济实质进行相应选择，而 不要

仅限 于相应的形 式规 范。一般 而 言 ，

QD II应选择投资目的地 当地币种作为记

账本位币。另外，在实 务中，还有一个

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，即一个QD II可

以 同时投 资于几个海外市场时记账本

位币的选择问题，笔者建议，可以选择

投 资比 例最高的市场币种作为 记账本

位币。

二 、外币交易会计处理办法

CAS 1 9规 定，外币 交易应 当在初始

确认 时，采用 交易 发生日的即期汇率

将外币金额折算为记账本位 币金额 ；

也可以 采用按照 系统合理的方 法确定

的、 与 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

率折算。这实际上是允许会计主体既

可以 采用成本法（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

率）也可以 采用标准汇率法（按照 系统合

理的方法确定的、 与 交易发生日即期

汇率近似的汇率）对外币 交易进行会计

处理。对于 QDII而言，会计处理方法的

选择是建立 在记账本位币的选择基础

上的。在选用投 资目的地 当地币种作

为 记账本位币的情况下，此时的外币

交易就指 QD II发生记账本位 币之外币种

的 交易，比 如境内资金的新增汇入、其

他 非记账本位币市场发生 交易。 鉴于

QD I I 较严格、 及时的信息披露及客户、

监管机构要求，笔者建议 应采用成本

法即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进行折算。

三 、 公 允价值计量的非货 币性项

目

CAS 1 9规 定了资产 负债表日会计主

体对外币货币性项 目 与 非货币性项 目

的处理办法，但对于非货币性项目，只

规 定 了以 历 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 币

性项 目处理，而 未规 范其他 计量属性

外币非货币性项 目处理。对于 QD II主体

而 言 ，投 资对象主要集中于证券类 等

金融资产，按照相应具体准则规定，通

用的计量属性是公允价值。为此，笔者

建议 ，以 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 非货币

性项 目 ，应采用确 定公 允 价值 当 日的

即期汇率折算。

四 、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

综观 CAS 1 9 对资产、 负债、 权益、

收入、费用、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等

处理 ，可以 将其归入外币报表折算的

“现行汇率法”理论框架中。对于QD I I

而

言 ，客观看可以直接适用 CAS 1 9中的外

币财 务报表折算规 定，但 其理论基础

应是建立 在 “境外实体”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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